
111學年度高中優質化前導學校計畫 

【自主學習好優 Show】活動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依據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75240A號函辦理。 

二、本校 111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計畫辦理。 

貳、計畫目的： 

一、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推動，促進區域校際互助與聯盟協作與共榮。 

二、透過區域增能研習，提升新北區域協作學校課程發展品質。 

參、辦理單位：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肆、時間與地點： 

一、活動時間：112年 06月 06日(二) 13：00-17：30。（報到時間為 13:00-13:30） 

二、活動地點：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見附件 3） 

伍、主題： 

新北六校高中學生(板橋、新店、北大、樹林、中和、新莊)分別以動態簡報與靜態海報方式

進行自主學習成果發表，邀請大學教授與會指導進行交流。 

陸、活動流程：詳見附件 1。 

柒、參加對象： 

一、前導計畫區域協作北一區社群 4、5學校（見附件 2），各校薦派教師或學生共 1-5位參

加，並以 100人為限。 

二、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有興趣之教師。 

捌、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05月 30日（二）17:00止，由學校承辦人統一填寫線上報名表單。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zm7PLbMvWU7zFfsF9） 

玖、活動經費： 

本案經費由主辦學校 111學年度教育部高中優質化及前導學校計畫項下支應。 

拾、其它事項： 

一、 事後由主辦學校統一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系統登錄研習時數，全程參與

教師給予研習時數 4小時。 

二、 請各校惠予參與人員公（差）假出席及課務排代。 

三、 本活動響應環保，請參與活動者自備環保杯、環保餐具。 

四、 因本校校內停車位不足，請出席人員儘量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當天不開放校內停車，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五、 配合防疫校園管制 ，活動期間請自備口罩，入校時應自主先行量測體溫、進行手部消

毒及全程佩戴口罩。 

六、 如有疑問請洽板橋高中前導計畫蘇筠楨助理（聯絡電話：02-29602500 分機 211，電 子

信箱：107course@mail.pcsh.ntpc.edu.tw） 

拾壹、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公告之。 

mailto:107course@mail.pcsh.ntpc.edu.tw


附件 1：自主學習成果發表分享會活動流程表 

 

 

111學年度【自主學習好優 Show】活動流程 

時間：112年 06月 06日（二） 13:00-17:30 

地點：新北市立板橋高中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時間 議程 主持人／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開幕式 
新北市立板橋中學 賴春錦校長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陳瑛姍校長 

13:40-14:40 
自主學習 

動態發表 

六校高中學生群： 

新北市立板橋高中、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14:40-15:10 回饋與交流 

國家教育研究院 洪詠善教授 

政治大學 王婉如教授 

輔仁大學 王琄嬋教授 

銘傳大學 張淑卿教授 

臺北大學 李仲彬教授 

15:10-15:30 中場休息 

15:30-17:00 

自主學習 

靜態發表 

回饋與交流 

國家教育研究院 洪詠善教授 

政治大學 王婉如教授 

輔仁大學 王琄嬋教授 

銘傳大學 張淑卿教授 

臺北大學 李仲彬教授 

17:00-17:30 綜合座談 

國家教育研究院 洪詠善教授 

政治大學 王婉如教授 

輔仁大學 王琄嬋教授 

銘傳大學 張淑卿教授 

臺北大學 李仲彬教授 

賦歸 



附件 2：北 1 區－學校社群 4、5 

序號 社群 4學校名稱 

1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2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3 國立華僑高級中學 

4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5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6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7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序號 社群 5 學校名稱 

1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4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5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6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7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8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9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10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11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12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附件 3：活動場地位置圖 

 

 


